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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各大大小小的衙门中，与普通百姓关系最为密切

的，就是那些地方上的府县、州县衙门。在百姓们看来，衙门就

是国家权力的象征，衙门中的官员就是行使这些权力的代表。

他们管理着地方上的一切事务，掌握着百姓的生杀大权。百姓

称县官为“老父母”，称知府为“老公祖”。他们就是衙门的化

身。所以，要说衙门，首先就要说说这些衙门中的“父母官”。

破家知县，灭门知府

在古典小说《水浒传》中豹子头林冲持刀误闯白虎节堂，

被高太尉下令解往开封府审讯一段里，是这样描写府尹（知

府）的：

绯罗缴壁，紫绶卓围。当头额挂朱红，四下帘垂

斑竹。官僚守正，戒石上刻御制四行；令史谨严，漆牌

一、衙门中的“父母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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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书低声二字。提辖官能掌机密，客帐司专管牌单。

吏兵沉重，节级威严。执藤条祗侯立阶前，持大杖离

班分左右。户婚词讼，断时有似玉衡明；斗殴是非，判

处恰如金镜照。虽然一郡宰臣官，果是四方民父母。

直使囚从冰上立，尽教人向镜中行。说不尽许多威

仪，似塑就一堂神道。

这一段文字，写尽了知府的威严。

在古代大大小小的各种衙门中，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，

就是负责管理地方事务的府（州）、县衙门。中国古代司法行政

不分，地方衙门的长官集行政、民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。兹以

上面提到的宋朝的地方衙门为例：据 职官志》记载，知《宋史

府的职责，是负责一府的户口、赋役、教化以及官吏管理，主管

地方司法。小事则专决，大事则禀奏；知州负责一州的财政、民

政与司法事务；知县负责一县的民政治安，平决狱讼。概括地

说，凡是地方事务，几乎都由衙门长官一手包办。也正因为如

此，清朝人将知府称为“公祖”，将州县官称为“父母官

衙门长官的职责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，大概要算是

司法审判了。古代的司法审判事务，从调查、勘验、取证，直到

审讯、判决，几乎全由地方衙门长官负责。不仅如此，衙门中的

监狱，也是由衙门长官负责管理的。因此，用现代的名词来说，

衙门长官结合了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、验尸官以及典狱官的职

责于一身。具体来说，衙门长官的司法审判职责主要表现在以

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勘查检验。民事、刑事案件发生后，勘查现场、检验

尸体等工作，必须在衙门长官（尤其是知县）的主持下进行。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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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，当凶杀案件发生后，知县必须亲赴现场，指挥衙役进行现

场勘查和取证、验尸等。

第二，缉捕人犯。当凶杀、盗窃等案件发生后，由衙门长官

签发缉票（逮捕令），督派衙役缉捕人犯。

第三，羁押、监禁人犯。犯人被逮捕后，或民事案件当事人

被传到后，是否羁押、监禁，都是由衙门长官做出决定的。

第四，审理案件。审理案件是衙门长官的主要职责。所有

案件的审理，必须是由衙门长官负责的（关于这一点，将在后

面具体介绍）。

第五，宣布、执行判决。对地方衙门长官判决案件的权力，

各个朝代规定并不完全相同。汉代地方衙门长官权力较大，死

刑案件可以直接判决并执行；宋朝州衙对流以下案件（包括

“刺配”案件）可以直接作出判决并执行，死刑案件须由中央司

法机关核准；清代地方衙门权限相对较小，徒以上案件须报上

司层层复审，但事实上，一则地方衙门的判决意见对案件的判

决有直接的影响，二则死刑案件的执行，也大都仍由地方衙门

行使。

由于地方衙门操一方百姓的生杀大权，因此，人们将地方

衙门长官称为“破家县令，灭门知府”，又称“杀人的知州，灭门

的知县”！

据《封氏闻见记》记载：唐朝有一个叫崔立的人，出任雒县

县令。县里有个姓陈的土豪在县衙中当县吏。虽说他是县令

的部属，但由于历任县令都得过他的好处，所以都以平等礼节

与他往来，从不把他当属下看待。崔立上任后，他自然按老规

矩与崔立相见，可崔立见一个县吏居然敢和他平礼相见，不禁

大怒，立即命衙役将他拖出去，当场乱棍打死。陈氏子弟得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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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消息后，大惊失色，几十人聚集在县衙前号咷大哭，要找

崔立评理。崔立一见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派兵将他们围住，统

统抓起来，全部处死，不曾走掉一个。

虽然封建法律对衙门长官的权力与职责都有比较明确的

规定，尤其是自唐、宋以后，对衙门长官的司法权作了较多的

限制，但这并不能抑制衙门长官的肆意专横，连那些号称为政

清廉的“能吏”也不例外。北宋名臣张咏为崇阳知县时，见一个

县吏从库房里出来，耳鬓旁的头巾上挂了一枚铜钱。张咏一

问，原来这是库房里的钱，不禁大怒，下令对他杖责。县吏不服

气，说：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，就算你能杖我，也不能杀我。

张咏一听，马上提笔写了一张判决书“：一日一钱，千日一千，

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。”写完后，亲自用剑砍下了县吏的头。

仅仅因为被顶了一句，就将无罪的县吏处死，由此也可见

衙门长官专横之一斑了 他们杀起人来如此随意，处罚起人来

更是随心所欲。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中，有一位署理兴国州知州

瞿耐庵，他刚往州衙接印上任，便遇到一个穿丧服的百姓王七

拦舆告状。按理说，受理民间词讼是知州的法定职责，但瞿耐

庵却认为第一天上任，就碰到这么个告状的，未免太不吉利。

仅仅是为了除除“晦气”，他便下令将王七拉下去痛打一顿，只

见两旁差役一声吆喝，犹如鹰抓燕雀一般，把王七拖翻在地，

剥去下衣，狠命地打起来，霎时间两条腿上早已打成了两个大

窟窿，血流满地。一直打了八百板，他还不叫停，倒是一旁的随

从看情形不对，再打下去怕要出人命，轻轻地提醒他，他才下

令放王七起来，但王七已被打得不能动弹了。瞿耐庵为除晦

气，无缘无故把王七打个半死；王七却真正撞上了“晦气”，但

无处说理，也只好自认倒霉了。没有死在这位瞿老爷的板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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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虽然，自宋初以来，就称县、州长官为“父母官”，实有几人

能作民之父母！

衙门中的“四爷”

俗话说，红花虽好，还要绿叶扶。衙门长官虽然集大权于

一身，但庶务繁多，往往是独木难支。为了提高衙门的工作效

率，在衙门长官之下，还配有一些属官。各朝各代关于衙门属

官的配置及名称等并不一致，职权也不尽相同。明清县衙中的

“典史”，就是这样一种属官。

典史在县衙中地位排在县丞、主簿之后，被称为“四衙”，

所以典史俗称“四爷”。从体制上说，典史也算是个“官”，但却

是个“未入流”，即没有品级的官；典史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监狱

禁囚，缉捕盗贼，可算是县衙中专管司法的属官。此外，由于并

不是每县都有县丞、主簿，在没有丞、簿的县里，当知县因公外

出或开缺时，典史可以代行知县的职权。所以，典史虽说是

“官”，却没有官的品级；典史虽说是知县的属官，却又可以代

行知县的职权。有一首“十字令”，专写典史的“威势”：

一命之荣称得，二片板子拖得，三十俸银领得，

四乡地保传得，五下嘴巴打得，六角文书发得，七品

堂官靠得，八字衙门开得，九品补服借得，十分高兴

不得。

在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里，有一位钱典史，他是宁可去做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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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，也不愿做正印官的知县。对此他还有他专门的“见解”：他

认为，知县虽是亲民之官，究竟体制要尊贵些，有些捞外快的

事自己插不得身，下不得手，自己不便，不免就要去仰仗师爷

同随从。这样多一个经手的，就多一个扣头，一层一层的剥削

了去，到知县手里就已经没有多少了，所以反到不如做典史

的，可以事事躬亲，不容旁人染指。这位钱典史的话，可以说是

道出了做典史的秘诀。

典史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监狱，因此，牢里的犯人，自然也

就成了典史的“摇钱树”。明人小说《醒世姻缘传》里，就有这样

一位武城县柘典史。纨袴子弟晁源的宠妾珍哥因逼死正妻被

捕入狱，这位新上任的柘典史听说珍哥是一块肥肉，合衙门的

人没有一个不啃嚼他的，便也寻思大吃他一顿。他先给珍哥来

个“下马威”，找借口将珍哥锁上了匣床。晁源得到这个消息

后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给柘典史送上厚厚的一份礼。自此以

后，柘典史与晁源相处得甚是相知，他的阶下囚珍哥，自然也

成了他的“座上宾”，当然，他依然不断从晁源那里得到

“好处”。

由于典史负有管理某些司法事务的权责，并可以代行知

县的职权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知县的实际利益；同时，

由于典史出身杂流，被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等“正途”出身的知

县瞧不起，因此知县宁可信任师爷与胥吏，也不愿借重典史，

不肯放权给典史，于是便常常为此而同典史发生矛盾。另一方

面，典史的地位虽然卑贱，但从体制上来说也是由朝廷委派

的，知一县无权罢免，知县与典史的矛盾也须由上级衙门来解

决，故尔常常闹出许多丑闻。

清代河南商城县有一个知县，与典史关系闹得很僵。知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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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想整典史，却又没有机会。典史平素喜欢附庸风雅，常常

到县衙与师爷交谈，正好典史住处与知县内衙有矮墙相隔，所

以典史常常抄近路越墙到师爷房中去。当时正值夏天，晚饭

后，知县带着小老婆在那里乘凉，恰好典史又翻墙过来找师

爷。知县一见，机会难得，便大喊捉贼，将典史拿下。典史马上

说自己是典史，并非盗贼。可知县却硬是说他夜入人家，非奸

即盗，不由分说将典史痛打一百大板。典史被打后，气不过，便

、主簿等说找县丞 理，县丞与主簿也觉得知县做得太过分了，

表示要联名上控。知县得到这个消息，又担心事情闹大对自己

不利，只好请县学教授来做调解人，愿意给典史五百两银子作

为养伤费，并亲自登门陪罪。典史看在钱的份上，便不再计较

了。谁知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上司知道了，觉得他们这样做太

荒唐，有失官场体面。结果两个人统统都被罢免。

千里为官只为财

曾有这样一则官场笑话：某官初到衙门上任时，向神发誓

说：如果左手要钱就烂左手，右手要钱就烂右手。可没有多久，

前来送金银行贿的人源源不绝，他想接受下来，却怕违背了自

己的誓言；如果不接受，又实在舍不得。于是便自我解嘲，取来

一只空盆，让送礼的人把金银放在盆内捧进来。他的理由是：

当日发誓是不要钱，没有说不要金银，再说自己也没有动手接

钱，接金银的是盆子，要烂也只烂盆子，与他无关

古人常说，千里为官只为财，做官的目的，就在于发财。尤

其是那些花钱捐官的人，无不把做官看做是一种有利可图的

“投资”。俗话说“：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。如此厚利，也难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怪会引来众多的“投资者”了。而这些“利”，自然是来自于衙门

管辖之下的小民百姓。虽然从宋朝起，地方衙门前都放有一块

“戒石铭”，上书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十

六个大字，作为衙门官员的座右铭；而地方衙门的官员，也都

把“爱民若子，执法如山”奉为圭臬，但在金钱面前，这些都走

了样。

在关汉卿的名作《窦娥冤》里，有一位楚州太守桃机，当无

赖张驴儿去衙门告状时，他竟然也朝张驴儿跪下来。衙役不

解，问他为什么反倒去跪告状的，他大言不惭地说：凡是来告

状的，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！

这位楚州太守的话，说出了古代衙门的一个普遍现象。百

姓去衙门告状，为的是讨个公道；而如果衙门长官只想从中捞

“好处”，其结果就可想而知。常言说得好，拿人的手软，吃人的

嘴软；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衙门官府一旦收受贿赂，结果只能

是屈陷忠良，刑罚无辜。要想在这种情形下去讨公道，无疑是

水中捞月。

小说《水浒传》里，武松在景阳岗打死老虎，为地方除了一

害，被阳谷县知县敬为上宾，礼聘他为阳谷县都头，也算是在

地方上有脸面的人物了。可当潘金莲勾结西门庆害死了他的

哥哥武大郎，武松要求知县捉拿凶手，没想到知县贪图西门庆

的贿赂，不准武松的状词，结果逼得武松只好自己动手，先杀

潘金莲，再杀西门庆，虽然替兄长报了仇，但自己也成了阶

下囚。

平心而论，这位阳谷县知县还不算是那种很坏的贪官，但

也因为贪贿，就轻轻一笔，勾掉一件人命官司。那些贪婪成性、

见钱眼开的贪官就更不用说了。就是那些自命为“清官”的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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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长官，在金银面前，也不知弄出了多少冤假错案。

清嘉庆年间，安徽寿州发生了一起人命案。这本来只是一

件普通的凶杀案，但审理此案的苏州知府，自命为“况钟再世”

的周锷贪图贿赂，演了一出“平反冤狱”的闹剧，结果弄成了当

时轰动朝野的一桩大案。

寿州怀宁县有一家姓张的财主，生有兄弟三人，都已娶妻

生子。次子张大有的妻子因病亡故，而三子张大勋又在外当

差，家中只有年轻的妻子胡氏。一来二去，张大有与胡氏不顾

二伯与小婶的名分，勾搭成奸。长兄张秀伦害怕家丑外扬，便

向父亲建议兄弟分家过活。分家后，张大勋因经常在外，便请

族侄张伦、族弟张纯修来家帮忙管理田产，没想到二人也与胡

氏勾搭上了。张大有争风吃醋，与二人大吵一场，彼此怀恨在

心。一次，胡氏与张伦通奸时，又正好被张家长工的儿子李小

八撞见，张扬了出去。张大有趁机定下毒计，用毒药将张伦与

李小八父子毒死，然后假称是中邪而死。由于有关当事人想私

了此案，又因分赃不匀而迭起风波，一直闹到了朝廷那里。嘉

庆皇帝批交两 江总督铁保负责查办，铁保又将此案委派自比

况钟的苏州府知府周锷审理。

张家得到由周锷审理此案的消息后，一方面买通证人，捏

造事实，说张伦等三人是自己中煤毒致死；另一方面，给周锷

送上厚礼一份 纹银八千两。周锷收下贿赂，重新收罗“证

据”，甚至让原来负责验尸的仵作重新填写验尸单，捏造了三

人自己在烘饭时中了煤毒的事实，并将结果上报总督铁保。铁

保见周锷果然办案有“方”，一举平反了“冤狱”，大为赞赏，还

具折奏报嘉庆皇帝。周锷不但发了一笔横财，还得到上司的表

扬，但他还不满足，又授意将此案编成戏文，让人们四处传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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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自己歌功颂德。这一做法，引起安徽巡抚初彭龄等人的不

满，他们将此事报告了嘉庆皇帝，于是嘉庆皇帝命初彭龄重审

此案。经过反复曲折的调查，终于查清了张大有谋杀三人以及

周锷受贿枉法的事实。周锷自比清官，却贪赃枉法，最终落得

个革职查办，从严议处的下场。上司能督察枉法者并以惩处的

事例有几回呢！果真是替冤死者昭雪，还是因自己没能得到实

际利益呢？很难知晓。

从“下马常例”说起

在宋朝人写的笔记中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王某到浙西

做官，刚刚上任，衙门中的胥吏们便来送钱送物，总数有好几

百贯，并说这是“下马常例”。王某一见大怒，认为这是向他行

贿，是对他的“侮辱”，要向上司举报，追究这些胥吏的责任。胥

吏们只得再三请求他息怒，于是他命人抬来一只大橱，将这些

钱物统统放进橱内，当众封好。然后对胥吏们说：从今往后，必

须老老实实办公，若有违法乱纪者，就以橱中钱物为证据，向

上司举报。胥吏们害怕受处罚，果然都老老实实，不敢乱来。王

某任满离职时，胥吏问他这橱里的钱物怎么处理，王某说：既

然你们历来有“下马常例”的规矩，我也不便破坏，里面的钱物

我还是带走吧。说完，命人将橱抬上船，扬帆而去。

王某的做法，比起那些明目张胆公开收受贿赂的衙门官

吏，可要高明多了。上文说过“，千里为官只为财”，封建衙门为

那些当官的人提供了“发财”的机会，衙门长官收受贿赂，搜括

民财的途径、手段也是多种多样。有的是非法的，有的则是“合

法”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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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开宝年间，神泉县有一个姓张的知县，他在表面上廉

洁清高，实际上却贪婪成性。他刚上任不久，便在县衙门口贴

出一张告示：某月某日是本知县生日，所有人等一概不许送

礼。衙门里的胥吏们看到后，纷纷商议道：知县这明明是在告

诉我们他过生日的日子，要大家送礼。于是大家便纷纷前去送

礼。知县也是来者不拒，收下礼后，又对众人说：下月某日是县

君（夫人）的生日，到时你们千万不要再送礼了。

这位知县可算得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厚颜无耻至极了。

但从中也可以看出，在衙门中，对衙门长官送礼，已是一种例

行的公事，这些财礼早已是衙门长官“合法”的收入（。尽管封

建法律中有明文规定：长官不得接受部属的馈赠。）此外，各种

名目搜刮地方的陋规，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“合法”收入。例

如，清朝地方衙门，有一种名为“放炮”的陋规，即衙门长官即

将离任时，用提前减价征税的办法来搜刮民财，中饱私囊。比

较富庶的地方“，放炮”一次，多者可得白银万两，少的也有五、

七千两。有的官员亏空欠债太多，便放出谣言，谎称自己即将

离任，提前减价催税，并派差役挨家挨户去通知，百姓贪图小

利，自然会纷纷前来交税。这种手段，被称为“太平炮”；还有新

官刚刚到任，就减价催税，称为“倒炮”。对于这种巧立名目敲

诈百姓的行为，上司也只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理由是这种

“放炮”比起那些横征暴敛、强行勒索百姓的行为来，还算是

“文明”的手段。除此之外，在每年征收田赋时，也有不少“合

法”的外快。清代田赋分上下两期征收，上期二月起开征，至五

月停征，先收半数，称为“上忙”；下期八月起开征，至十一月间

全部收齐，称为“下忙”。此种种用陋规所得钱是州县官的一项

重要财源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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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官场现形记》中，有一位代理兴国州知州王柏臣。他到

任不久，正好遇着开征田赋的时候，天天都有银子进来，他高

兴得不得了。谁知好景不长，不到十天，家乡来信，说他的父亲

亡故了。按照制度，他应当呈报丁忧，回家奔丧。但他想一报

丁忧，就必须交卸职务，眼看到手的银子就要让别人去收了。

于是，他便将师爷找来，商量先把丁忧的事瞒下不报，赶紧把

钱粮征齐，并想出了一个用跌价来提前征齐钱粮的办法：凡提

前交完的，可以打个九折。乡下百姓见有利可沾，果然赶着来

交钱粮，半个月功夫，已收到了一大半。等到他呈报丁忧时，钱

也收得差不多了。而接任的官员本来想好有一大笔收入可得

的，没想到被王柏臣用跌价征收的办法把钱都收走了，气了个

半死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除了提前跌价收的陋规外，甚至还有半途“抢收”的陋规。

官场现形记》中有一个蕲州吏目（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属官，职

掌 与县的典史相同）随凤占，他赶在年前上任，想去抢收那一

份规费，没想到却被他的前任提前收走了，白白高兴了一场。

后来因押解犯人到省城，吏目一职暂交他人代理，本来算好可

以赶在端午节前办完事回来，还来得及收这一份节礼，没想到

巡抚生病，耽搁下来，眼看到手的钱又要被别人夺去了，心急

火燎之际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找借口悄悄溜回蕲州，赶在代理

吏目的前面，把这份节礼给“抢收”走了。那位代理吏目本来听

说他不能及时回任，满心欢喜，以为这份节礼必属自己无疑，

谁知到过节了还不见人把节礼送来，差人去一打听，才知是被

半路上截走了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一把拖住随凤占的辫子，闹

上公堂，要知州评理。最后还是知州出来调停，要随凤占退一

半出来给代理吏目，才了断了这桩抢收节礼的公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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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昏官”种种

居官从政，尤其是为衙门长官，讲的是清正廉明。然而，由

于种种主客观原因，历史上的衙门清官，可谓是凤毛麟角，屈

指可数。在封建的选官、任官制度下，在“千里为官只为财”的

思想支配下，衙门里多的，除了那些拥有“十万雪花银”的“清

知府”外，便是那形形色色的“昏官”了。

昏官的“昏”，有各种各样。其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书呆子

似的“迂腐”。唐朝的苏世长在陕西做地方官时，乡里百姓犯法

的人很多，用严刑也禁止不了，于是苏世长异想天开，想仿效

古人自责感化百姓的做法，声称百姓犯法，是自己教化不行，

是自己的失职，因此要引咎受罚，命部下当众对自己处以鞭刑

五百。部下恨他虚伪迂腐，对他狠命抽打，打得他遍体流血。苏

世长开始还强忍，后来实在痛得忍不住，边叫边逃，旁观者无

不哈哈大笑。五代时的李载仁也是这样一个迂腐的昏官，他自

己生性不喜欢吃猪肉，却因此认为吃猪肉对别人来说也是一

桩“苦事”。一次，两个部下打架犯法，李载仁大怒，叫人取来饼

和猪肉，命二人当场吃下去，并警告他们说：如果以后再犯，不

但要罚他们吃猪肉，还要在猪肉里加上乳酪。这种可笑的处罚

方法，实为罕见。

另一类昏官，是那种打了再说的酷吏式的糊涂官。《官场

现形记》里的那位兴国州知州瞿耐庵，就是这种昏官。他曾办

过这样一桩案子：原告徐大海告被告胡老六偷割稻子。瞿知州

看了状子，询问原告之后，便唤被告上来，命拉下去打三百板

子。被告待要分辩，他却喝令打完再说。等皂隶将被告打了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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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板，放起来后，才问他有什么话说。被告将事情的原委一五

一十地说了。原来是原告徐大海无理强占被告的土地，被告气

不过，才去割他稻子的。瞿知州一听，又命将原告带上，也打三

百板。原告刚才还在一旁为赢了官司而高兴，一听自己也要挨

打，忙分辩说自己没有错，这下瞿知州倒明白，说天下哪有自

己肯说自己错的。命皂隶将原告拖下去，也打了三百板，然后

命二人具结完案。就象这样的办案，一天也要办好几起。弄到

后来，百姓只好纷纷撤诉，再也不敢来找他告状了。而他自己

却因此洋洋得意，以为是治理有方。

再一类昏官，是那些不通政事的“父母官”。衙门长官的主

要职责之一，是受理词讼，办理地方的刑、民事案件，但好多做

官人于法律一窍不通。所以办理案件时，常常弄出许多荒唐事

来。据《东轩笔录》记载：宋朝有个叫陆东的苏州代理知州，一

次判决一起刺配案件，当堂命人在犯人脸上刺了“特刺配某州

牢城”的字样。刺完后，一个部属突然发觉这个“特”字用得不

妥，便对他说，凡是用“特”字的，是不应当判刑，而出于朝廷特

别旨意才判的，现在此人本来就应当判处刺配的刑罚，所以不

应用“特”字，况且这个“特”字也不是一般地方官所能滥用的。

陆东听后，感到问题严重，非常紧张，马上叫人将罪犯脸上的

“特”字刮掉，改刺上“准条”二字。在犯人脸上起草判决书，何

等残酷！

在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中，也记载了这样一个“昏官”：此

人于康熙三十三年（ 年）中举，出任浙江某县知县。按清

朝刑法，凡是盗窃犯，除依法判刑外，还要在臂上或脸上刺上

窃盗字样。这位知县上任后，在巡视狱中犯人时，发现一个盗

刺的“窃”字是简体字，便认为这不规范，当场命人将窃犯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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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的字刮掉，等伤口平复后，再按照字典中的标准笔画，另

”字。这个窃犯倒也很风趣，刺完字后，当场吟刺一个“ 诗一

首“：手把菱花仔细看，淋漓鲜血旧痕斑。早知面上重为苦，窃

物先防识字官。”

还有一类昏官，属于那种不学无术，却偏偏喜欢附庸风

雅，自作聪明的人。冯梦龙的《谈概》中，就有这样一位县丞，他

素不知文，却又喜欢卖弄，以至于弄出种种笑话。一次，县里捕

获了一群为害地方的强盗，知县审讯他们时，动用了酷刑，强

在一旁却抚掌笑盗们在酷刑之下痛苦号叫，县丞 道“：恶人自

有恶人磨！”

“难得糊涂”的“父母官”

清代文人郑板桥写过一幅家喻户晓的字：难得糊涂。下面

有这样一段话“：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

一著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这一段话，不只是

所谓为人处世的格言，而恰恰是那些衙门中的“父母官”们的

真实写照。

贪官、昏官做“糊涂官”，这本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清官之中

做糊涂官的，也是大有人在。

北宋有位著名的大臣，他的名字叫钱若水。钱若水任同州

推官时，曾参与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：一个财主家里有个女奴

失踪了，女奴的父母告到州衙，而受理此案的录事参军曾经向

财主索贿而没索到，早就怀恨在心，于是便借机报复，说是财

主父子同谋杀死了女奴，抛尸河里，并对他们严刑逼供。财主

父子忍受不住毒刑拷打，被迫认罪，因此被判死刑。州衙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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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这一判决都没有异议，唯独钱若水认为其中有许多疑点，把

案卷留下。过了好几天，还不签署判决。录事参军很恼火，来

到钱若水的官署，指责他私下收受财主的赂贿，想替财主开脱

死罪。可钱若水并不恼火，反而耐心地对参军解释。就这样，

钱若水把案卷扣压了近十天，但暗地里四处查访，终于查到了

女奴的下落。原来，女奴逃走后，找地方躲了起来，现在钱若水

找到她，把她交还给他的父母。于是知州下令释放财主父子。

钱若水细心查访，及时制止了一起错案的发生，知州自然

要上奏朝廷，为他请功。但是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官员错判案件

的，要受到严厉的处罚。而此案当时除钱若水外所有官员都签

署了判决，尤其是主审此案的录事参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钱若

水坚决不要知州替他请功，他对知州说，我只求案件审理公

正，并不要论功请赏，若因此受赏，那么又会将参军置于何地？

钱若水不是不愿受赏，而是“不敢”请赏。如果他受赏，那

么其他同僚都要因此而受罚，得罪大批同僚了，以后的日子也

不会好过。所以他宁愿自己失去受赏的机会，也不愿同僚因此

恨他。后来，宋朝皇帝赵光义得知此事后，对钱若水大加赏识，

四年之中将他从一个小小的州推官提升为枢密副使（相当于

副宰相）。而皇帝赏识他的，并不是他断案的“才干”，而是他的

“人品”。钱若水一时“糊涂”，受益无穷。

在小说《金瓶梅》中，也有一位“由聪明而转入糊涂”的“清

官”，他就是东平府知府陈文昭。清河县都头武松为了替兄报

仇，误杀了县里的皂隶李外传。可知县受了恶霸西门庆的贿

赂，给武松加上故意杀人的罪名，武松被屈打成招。案件上报

东平府，知府陈文昭决心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。他移文清河

县，将西门庆、潘金莲及其他有关证人提解来府。西门庆得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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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慌了手脚，他知道陈文昭是个清官，不敢去打点他，便到京

城去走蔡太师的门路。蔡太师一封书信给陈知府，要他免提西

门庆与潘金莲，实际就是不要他去追究武大郎的死因。陈文昭

碍于恩师的情面，只得把武松免死，糊里糊涂问了个充军的罪

名，也算是人情两尽了。

因此“，难得糊涂”无疑是那些委曲求全的“清官”们的座

右铭。然而“，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”，当年

郑板桥挥笔写下“难得糊涂”，但最终因为不能“糊涂”到底，尽

管有连皇上也称道的文名，所以官不过一个小小的知县，最后

还因为得罪上司而落得个罢官的结局。

那些不愿“糊涂”的父母官，结局很惨。西汉时济南有个太

守郅都，为官清正，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，打击地方豪强不

手软，而且做人廉洁正直，不收贿赂，以奉职死节自勉。终因得

罪豪强贵戚，被扣上了私通匈奴的罪名，冤死于“国法”的刀斧

之下，死后还荣登了《酷吏传》的榜首。可惜他不能“难得糊

涂”。

衙门中的“护官符”

在《红楼梦》第四回里，贾雨村出任应天府知府。一到任，

便受理了一件人命官司。案情并不复杂，薛蟠为了霸占英莲为

妾，支使家奴将冯渊活活打死。冯家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作

主，现在见贾雨村新官上任，便又前来告状。贾雨村一听大怒，

便发签差衙役立刻将犯人家属拿来拷问，却被身边的门子阻

止了。退堂后，门子问贾雨村是否抄有本省的“护官符”，并告

诉他说，如今凡是作地方官的，都有一个私单，上面写的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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